
 

 

总承包商付款（分包）委托保证合同（试行） 

 

2005年 5月 11日实施/建市[2005]74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(工    字)第    号 

 

委托保证人（总承包商，以下称甲方）： 

住       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电  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 真： 

 

保证人（以下称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

住       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电  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 真： 

 

鉴于甲方与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分包商）就       项目于  年  月  

日签订编号为          号《分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主合同），乙方接受甲

方的委托，同意以保证方式为甲方向分包商提供付款保证。甲乙双方经协

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 

第一条 定义 

1．1本合同所称总承包商付款保证是指，乙方向分包商保证，当甲方

未按照主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款时，由乙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代为支付的

行为。 

1．2 本合同所称工程款是指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二条 保证的范围及保证金额 

2．1  乙方提供保证的范围是主合同约定的甲方应向分包商支付的工

程款。 



 

 

2．2 甲方在上述保证范围内所承担的保证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      

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第三条 保证的方式及保证期间 

3．1乙方保证的方式为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3．2 乙方保证的期间为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工程

款支付之日后     日。 

3．3甲方与分包商协议变更主合同付款日期的，经乙方书面同意后，

保证期间按照变更后的日期做相应调整。 

第四条 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 

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为代为支付。当甲方未按照主合同的约定向

分包商支付工程款时，由乙方代为履行支付义务，但乙方付款总额不超过

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保证金额。 

第五条 担保费及支付方式 

5．1担保费率根据担保额、担保期限、风险等因素确定，收取担保费。 

5．2 双方确定的担保费率为：         。 

5．3本合同生效后    日内，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担保费共计人民币          

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）。 

第六条 反担保 

甲方应按照乙方的要求向乙方提供反担保，由双方另行签订反担保合

同。 

第七条 乙方的追偿权 

乙方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后，即有权要求甲方立即归还乙方

代偿的全部款项及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，甲方另外应支付乙方代偿之日起

企业银行同期贷款利息、罚息，并按上述代偿款项的   %一次性支付违约

金。 

第八条 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

8．1 乙方在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，并收到甲方支付的担保费之日起   

日内，向分包商出具《总承包商付款（分包）保函》。 

    8．2甲方如需变更名称、经营范围、注册资金、注册地、主要营业机



 

 

构所在地、法定代表人或发生合并、分立、重组等重大经营举措应提前三

十日通知乙方；发生亏损、诉讼等事项应立即通知乙方。 

8．3 甲方不得擅自将工程转让给第三人。甲方与分包商有关主合同的

修改、变更，应告知乙方；如发生重大变更，应经乙方书面同意。 

8．4甲方应全面履行主合同，及时向乙方通报主合同的履行情况，乙

方在进行定期或随时检查和监督时甲方应积极配合。 

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

本合同发生争议或纠纷时，甲乙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，协商

不成的，通过第    款约定的方式解决： 

9．1 向            法院起诉； 

9．2 向           提起仲裁。(写明仲裁机构名称) 

第十条 甲乙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十一条  合同的生效、变更和解除 

11．1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或其授权代理人）签字或加盖

公章后生效。    

11．2 本合同生效后，任何有关本合同的补充、修改、变更、解除等

均需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订立书面协议。 

第十二条  附则 

本合同一式     份，甲乙方各执      份。 

    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 

（或授权代理人）                  （或授权代理人） 

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